附件1、屏東分署北大武山步道檜谷山屋及周遭營地
高山協作員專案住宿申請單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申 請 單 位
	
	申 請 人
	

	電子郵件e-mail
	
	聯絡電話
	

	申請資料

	高山協作人員資料
(1人填寫1張申請表)
	工作事項
	姓名
	連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

	
	揹工
	廚工
	嚮導
	
	
	

	
	
	
	
	
	
	

	服務隊伍資料
(廚工免填此欄位)
	申請單號
	申請人
	人數

	
	
	
	

	
	
	
	

	入 住 日 期
	日    期
	申請床位或營位

	
	     年    月    日
	□床位     □營位

	
	     年    月    日
	□床位     □營位

	
	     年    月    日
	□床位     □營位

	申請須知

	1. 每日可提供4個公務床位申請，住宿費用同「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屏東分署北大武山步道檜谷山屋及其營地住宿收費基準」，假日床位每日收費新臺幣300元，非假日床位收費新臺幣250元。惟倘機關有公務需求，得預先減少專案申請床位數或營位數，甚至暫停受理專案申請。
2. 本專案申請書應由申請人或申請單位親自簽名後提出，且須於住宿日前5至前1日(不含假日)下午5時前以email提出申請，並以設籍屏東縣泰武鄉之原住民協作優先取得，額滿為止。
3. 住宿資料(含人員、日期、山屋)如有更換，應於住宿前1日提出。如未依規定更換或取消人員，比照注意事項第17點罰則規定處理。
4. 專案申請流程表如附件。即日起試辦1年，後續將視申請情形檢討是否續辦。
5. 倘因機關公務、救難演練、教育訓練、學術研究或林業推廣等經營管理需要，得預先減少開放住宿人數或暫停受理住宿利用申請。
6. 本申請單請簽名後以電子檔e-mail(dm64@forest.gov.tw)方式申請，並應於通知專案申請到床位或營位之翌日前（含當日）完成繳款，如逾期繳費或未繳費，將取消住宿申請資格。僅限以轉帳匯款至本分署301專戶（如下）方式繳款，匯款完成後傳真至08-7236706或以email（dm64@forest.gov.tw）方式確認繳款。
	戶    名
	林業署屏東分署301專戶

	匯入銀行
	台灣銀行屏東分行

	帳    號
	017-037-09172-9






附件2、北大武山步道高山協作員專案申請流程表
住宿日前5至1日(不含假日)提出申請

註：檔案內容置放山屋申請網頁下載專區，可供協作員下載申請使用
通知山屋管理廠商及請協作人員於翌日前完成繳款
額滿不受理
協作申請住宿當日須向山屋管理廠商現場報到登記
未依限完成繳費，取消專案申請資格
有空位
非設籍泰武鄉，依申請時間排序備取
設籍泰武鄉協作優先取得
備取
正取
依申請時間優先排序，行前通知申請住宿日之營位
每日保留提供4公務床位
排定序號
符合
審核
Email單一窗口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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